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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：关于新增其他业务收入科目-物流辅助的申请
	· 背景及说明：
1、 公司物料管理全面进入实仓管理模式，原虚仓管理模式需被替代；
2、 物料上线，为我司拆包上线，供应商存在使用我司器具、由我司人员拆包、排序上线的情况，借鉴主机厂对我司的管理模式，可对供应商收取仓储服务费（器具费、装卸费、配送费、排序费等）。按照月度1000万，物流辅助服务费率1%的情况来计算，月度降本10万，年度降本120万。
3、 现存一家供应商已签订仓储服务协议，执行标准为1000元/月，需对供应商开具仓储服务发票（目前无此税种认定，营业执照无此经营范围）。若按仓储服务比例1%签订，供货50万，则需收费5000元（装卸、拆包、配送、使用我司标准器具等），整体政策制定后，应调整此供应商仓储费用。
· 申请：
1、 是否需增加营业执照经营范围，同时做现代服务-物流辅助的税费种认定；
2、 在未认定前需由税务代开发票，该业务类型需计入其他业务收入。因此，申请新建“其他业务收入-物流辅助”科目。
常规分录为（不考虑增值税）：
借：应付账款--XX往来方          ***
[bookmark: _GoBack]    贷：其他业务收入-物流辅助    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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